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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一、本次国有股权划转的基本情况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间接控

股股东温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市现代

集团”）《关于温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至温州

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告知函》。

根据《温州市属国企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方案》（温委办发〔2024〕

21号）文件要求，依据《温州市国资委关于股权划转的通知》（温国

资委〔2025〕132号），温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温州市国资委”）将其所持温州市现代集团90%的股权划转

至温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国投公司”），

以及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与温州国投公司签订的《股权划转协

议》，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温州市现代集团10%的股权

划转至温州国投公司。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完成后，温州国投公司将持有温州市现代集团

100%的股权，温州市国资委、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温



州国投公司90.296%、9.704%的股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不会发生

变更，仍为温州市国资委。

二、股权划转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一的基本情况

名称 温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单位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学院中路 299号

单位负责人 包光许

主要经营业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二）划出方二的基本情况

名称 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华浙广场 1号 28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470034213R

法定代表人 章忠良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1992年 6月 3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股权投资；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

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酒店管理；大数据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园区管

理服务；物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拍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划入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温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 1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06747932031

法定代表人 赵东佐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期限 2008年 4月 2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对金融业、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商品市场、房

地产业、旅游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对受托资

产的管理；企业管理与咨询。

三、本次划转前后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图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实施前，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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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实施后，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关系图如下：

四、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温州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温

州市国资委。本次划转对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持续经营能力不

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划转后续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国有股权划转的相关协议已签署，尚待

办理相应的国有股权变更登记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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